
中共新野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组
关于巡察整改情况的通报

根据县委统一部署，2025年3月6日至5月6日，县委第三巡察组对新野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进行了工程项目招投标领域突出问题情况开展了专项巡察巡察。6月6日，县委巡察组向新野县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党委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将巡察整改情况予以公布。
一、已完成的整改事项
（1）关于“党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扛得不牢，党委研究安排部署全面从严治党不到位，党委书记较少与领导班子成员和重要岗位人员开展廉政谈话和提醒，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履行不到位，压力传导不够。”事项。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制定《党委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年度清单》，每季度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细化任务分工,目前，已专题研究2次；二是党委书记每半年与领导班子成员、重要岗位人员针对中央八项规定、工程招投标领域开展廉政谈话，班子成员每季度与分管领域人员谈话，目前，已开展廉政谈话7人次；三是将“一岗双责”落实情况纳入班子成员年度考核，与评优评先、职务晋升挂钩，层层压实责任。
（2）关于“派驻监督不深不实，派驻纪检组对于本系统内的工程项目不清楚，党委会研究工程项目参与不够，政治监督不充分，开展工程项目领域的监督检查不到位，自办工程领域案件较少。”事项。
整改进展情况：派驻纪检组加强对系统内工程项目的调研和参与度，已参与党委会研究工程项目3次，针对工程项目领域开展专项监督检查2次，暂未发现违规违纪问题。。
（3） 关于“内审制度不健全。公路部门工程项目多，资金密集，系统内部对于资金管理使用监管不到位，对于系统内二级部门资金使用管理监督检查不够。”事项。
整改进展情况：已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成立专项审计小组，对系统内二级部门资金使用情况开展监督检查2次，发现并整改问题2个，资金管理使用监管力度明显加强。对50万元以上工程项目资金实行“双审核”（业务部门初审、财务部门终审），确保资金使用合规。
（4） 关于“代理机构选定不规范，县公路中心在S234线宛城新野县界至板桥铺段改建工程中，遴选确定“中乾立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为该项目招标代理公司，招标代理协议签订日期为2022年8月8日，而“中乾立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制作的招标文件日期为2022年7月，还没被遴选上却提前开展了该项工作，资料造假明显。”事项。 
整改进展情况：针对S234线招投标代理机构选定不规范问题，已对相关责任人进行通报批评处理，完善了招标代理机构选定的规章制度，开展了招标代理业务专项培训，后续项目均通过公开比选确定代理机构，未再出现类似问题。
（5） 关于“工程项目招投标、建设和政府采购程序不严格。县公路中心2020年以来共承揽17个项目，其中仅3个项目经审计决算。”事项。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制定《工程项目审计决算推进计划》，明确每个未决算项目的时间节点和责任人，已完成剩余14个项目的审计决算；二是建立项目审计决算“销号制”，将决算完成情况纳入项目负责人绩效考核。
（7）关于“S334线因拆迁问题长期停工，每日需洒水车保养，造成建设资金浪费”事项。
 整改进展情况：S334线因拆迁问题，积极与属地政府协调，目前拆迁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25年9月30日，已完成五星段全线沥青混凝土铺筑，需洒水路段已经交工通车，无需洒水养护。
（8） 关于“县公路中心在2024年省道穿村过镇平交路口治理项目，将2023年已建工程纳入2024年项目招标中”事项。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针对2024年省道穿村过镇平交路口治理项目违规招标问题，已对项目招标流程进行重新规范，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通报批评，建立了项目招标前期审核机制；二是认真学习《河南省公路水运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管理办法》豫交规[2024]4号文件，严格区分新建、已建工程，强化招标前项目真实性审核。
（9）关于“依法必须招标项目而未招标。县公路中心在S239线工业园区至S234交叉口改建工程前期工作咨询服务费项目必须招标而没有招标”事项。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对前期工作咨询服务费项目核查，可研编制和项目勘察，合同额分别为6万和9万元，施工图设计和造价文件编制工作，合同额为29万元。新发改【2022】79号文件中，附件项目招标方案核准意见表，确定勘察、设计为两项工作，采用不公开招标方式，依据豫财购【2020】4号文件规定，县级货物、服务项目分散采购限额为30万元，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采购项目，可不执行公开招标方式，我中心采用了直接委托方式。二是我中心将在今后的工作中，进一步强化法律法规学习，持续完善内部管理流程，确保各项操作更加严谨规范。
截至10月14日，巡察反馈的10个具体问题，已完成整改8个；制定的23条整改措施，已完成19条。
二、对长期整改任务采取的重要举措和取得的阶段性成效
（6）关于“G328新野段未按工期完工，该工程进度缓慢，仍处于施工阶段（2022年9月招标，工期为18个月），路边基沟较深，标识标牌不健全，施工工地防护措施不到位”事项。
整改进展情况：G328新野段制定了施工计划，增加施工人员和设备投入，路边基沟已按规范要求设置防护，标识标牌正在抓紧制作安装，施工工地防护措施已全部到位。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沿线乡镇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中心全力出击，目前，项目全长23.449公里已经完成18.104公里，城区段6.5公里的施工加宽工程已经完成3.1公里主路路基及路面施工，力争元旦前完成城区段的施工建设任务。
（10）关于“施工企业中标后违规将工程项目转包分包，甚至个别工程项目高中低转，存在安全隐患和廉政风险”事项。
整改进展情况：一是开展了施工企业转包分包专项整治行动，对所有在管工程项目进行排查，未发现转包分包问题，建立了施工企业诚信档案和动态监管机制，有效防范安全隐患和廉政风险。 二是修订《工程施工转包分包管理办法》，明确转包分包认定标准和处罚措施，将施工企业诚信记录与招标资格挂钩。
三、是巡察移交问题线索和信访办理情况
截至10月14日，巡察移交的0件问题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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